
莱州市云峰中学学校体育课安全管理制度 
 

为进一步落实市教育局有关安全工作的文件精神，坚持“安

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原则，使全体师生牢固树立“隐患险于明火，

防范胜于救灾，责任重于泰山”的安全意识，不断提高学校处置

学生安全事故的能力和水平，特制定本应急预案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成立云峰中学防范体育课事故处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

学校安全工作。 

组  长：贾虎军 

组员：刘新波  郭俊岐 

下设办公室主任：郭俊岐 

负责处理日常事务，协调各方工作。 

成立云峰中学防范体育课事故应急小组，及时处理防范体育

课事故。 

组长：贾虎军 

副组长：郭俊岐 

组员：刘建新 程智超 秦丽华 付晓军 

姜  涛 黄艳萍 范  超 杨林娟 

二、事故报告 

全校师生必须树立牢固的安全意识，发现安全隐患或体育课

事故，必须及时向有关人员通报。 



1.报告责任人：凡与学校签订安全工作责任状的所有教职工

及全体学生。特别是值班人员、班主任、体育教师、全体学生。 

2.报告程序：责任报告人发现安全隐患或体育课事故时须及

时通报。一般性安全隐患或突发事件可向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通报。发现重大的安全隐患或体育课事故应以最快的速度向安

全工作领导小组、防范体育课事故应急小组通报。 

三、应急处理 

报告责任人在向有关人员通报的同时，有责任和义务尽自己

所能，缓解隐患或控制事态发展；有关人员接到报告责任人的通

报后，应及时到岗到位予以处理。 

1.在场人员发现险情后要及时报告在场老师和班主任，紧急

或情况复杂时还应及时报告学校领导；有关教师应立即到达现

场，了解伤者情况，判断伤情，先行急救；遇到重伤的或不能判

断伤情的，应及时送医院检查、急救或打 120救护电话。 

2.及时通知家长及其他监护人，以便作出救治决定，并作好

安慰工作。 

3.保护现场、了解事故发生经过，调查事故原因，作好有关

记录并保护现场，采集有关证据，以利于对事故处理做到事实清

楚，责任明确。 

4.重大的伤害事故要及时上报市教育局。 

本预案有效期为两年。 

  


